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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

2016 年 12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会议，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

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认真阅读了会议材料，并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

认真审核，现就公司拟开展的转融券业务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拟出借的 4,680 万股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夏银

行”）股票，由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证金公司”）负责偿还。

证金公司作为转融通业务的金融平台，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市场信誉，安全性

较高。 

（二）开展转融券业务不影响出借人的收益权，证券出借期间发生证券分红

派息、送股或转增股等股利、红利和股票都归出借人。 

（三）本次公司开展转融券业务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实施，符合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四）进行转融券业务，可在资产安全的前提下，盘活公司的存量股票，为

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。 

（五）同意公司将持有的 4,680 万股华夏银行股票，委托中信建投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进行转融券业务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王璞、刁建申、李明高 

2016 年 12 月 28 日 


